
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审查中几个面积概念
及其相关问题的讨论

杨瑜生
1
,李 � 芳2

( 1.渭南市水土保持工作站,陕西 渭南 714000; 2.渭南市水土保持监测中心,陕西 渭南 714000)

[关键词 ] 水保方案; 水保设施;面积概念; 相互关系;补偿机制

[摘 � 要 ] 在水保方案编制审查中, 编制及审查人员因对面积概念的不同理解和归类, 导致面积概念含混、计算重叠或者

遗漏。通过对直接影响区面积、损坏水保设施面积、水保措施防治面积、水保设施补偿费等概念和相互关系的讨论, 建议

进一步严谨面积定义, 简化面积种类, 确立面积作用,明晰面积关系, 以改善在水保方案编制审查中的面积混乱现象。提

出了建立水保功能补偿的理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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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� 问题的提出

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审查中涉及许多面积概念, 水利部水土

保持监测中心�关于印发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大纲及报

告书技术审查要点的函 (以下简称�审查要点 ), 将这些面积

归为 8类, 并给出了部分面积的含义及其相互关系, 为指导方

案编制、水保监测、工程监理、技术评估、设施验收等, 提供了量

化指标和可操作性, 但在水保方案编制和审查工作实践中发

现, 编制及审查人员对面积概念的不同理解和归类, 会导致面

积概念含混、计算重叠或者遗漏。�水土保持术语  ( GB /

T20465! 2006,以下简称�术语  )及水利部正在制定、报批的

�开发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 (以下简称 �标准  )、�开发

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规范 (以下简称�规范 ), 对各类面积

含义及其相互关系做了一些律正, 非常及时和必要。现结合水

保方案编制和审查工作的体会, 就有关面积的概念、相互关系

及其有关问题做如下讨论。

2� 关于面积问题的讨论

2. 1�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

2. 1. 1� 概念与构成

�规范 指出: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是项目建设区和直接

影响区的统称。

( 1)项目建设区。项目建设区是指开发建设项目建设征

地、占地、使用及管辖的地域, 包括永久占地、临时占地、租赁土

地以及其他属于建设单位管辖范围的土地。主要有建 (构 )筑

物占地, 施工临时生产、生活设施占地 , 施工道路 (公路、便道

等 )占地,料场 (土、石、砂砾骨料等 )占地 , 弃渣 (土、石、灰等 )

场占地, 对外交通、供水管线、通信、施工用电线路等线性工程

占地, 水库正常蓄水位淹没区等永久和临时占地, 改建扩建工

程项目与现有工程共用部分也应列入项目建设区。经分析论

证确定的施工过程中必然扰动和埋压的范围都应列入项目建

设区, 并在水土保持方案中应提出相应的防治要求。

( 2)直接影响区。直接影响区是指项目建设区以外, 若不

采取防治措施即可能造成水土流失或危害的地域, 一般包括移

民安置区,道路、线路、管道等专项设施迁建区, 排洪泄水区下

游、开挖面下边坡、道路两侧、灰渣场下风向、塌陷区、水库库周

影响区、地下开采对地面的影响区, 工程引发滑坡、泥石流、崩

塌的区域等。这类区域必须通过调查、分析确定, 不能简单外

延。

2. 1. 2� 存在问题

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以内的区域, 顾名思义, 其防治责

任应由开发建设单位承担, 但问题在于:项目建设区内的征地、

占地、使用及管辖的地域,建设单位有权提出水保方案、布置水

保措施,而对于直接影响区,由于土地使用管辖权属限制, 建设

单位无权布置防治措施, 其防治责任也就无法落实。在水土保

持方案编制中,随意定性和简单外延, 确定直接影响区, 规避治

理责任的情形经常出现。将应当列为项目建设区的土地列为

直接影响区,既可减少项目建设征地, 又能以用地管辖权属所

限为由而规避防治责任, 这一点在基本农田和生产生活区及人

口密集地区不易实现, 但在山区以及地广人稀的地区是经常存

在的。渭洛河下游防洪工程项目水保方案将直接影响区确定

为堤坝外侧 2 m,事实上这一范围应当属项目建设区, 评审中专

家认为即便将其列为建设区, 2 m也不能满足施工需要; 在陕西

省道 305线工程水保方案中,将直接影响区计为道路两侧各 20

m, 其实该工程只有少部分路段经过沟壑地区, 大部分是经过塬

区基本农田的,加之农民对自身利益的保护, 施工扰动不可能

达到 20 m范围;更有编制单位在某山区公路方案编制中, 在现

场勾绘量算 (该方案为开工后补编 )了施工占地之后, 仍以道路

两侧各计列 20 m为直接影响区, 事实上由于盘山公路建设中

边坡弃土上下已连为一体, 所以 40 m 宽的直接影响区属于重

复计算。

2. 1. 3� 问题探讨

( 1)准确界定直接影响区概念, 严格控制直接影响区范围。

直接影响区应当是对项目建设区以外由于施工可能产生水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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流失影响的风险预估, 所以凡是经分析论证, 能够确定施工中

必然会产生水土流失的区域,都应当列入项目建设区。如移民

安置区, 道路、线路、管道等专项设施迁建区 (另行编制安置区、

迁建区水保方案的不属此论 ); 挖方边坡 (路堑等 )下方与填方

区域的上方之间的开拓平台, 一般都属于主体工程所在地, 一

旦出现滑坡、泥石流、崩塌等危害, 则会导致灾难性后果, 在主

体工程设计和水保方案编制中需要慎重研究, 尽量列入项目建

设区, 重点防治。

( 2)提高项目建设区水土流失防治标准和施工管理水平,

尽量减少影响范围。一是要提高项目建设区内的水土流失防

治标准; 二是要提高管理水平, 优化施工生产工艺流程, 从而将

可能产生的水土流失就地治理,使人为水土流失及其对周边的

影响降到最小。

( 3)建立水土保持补偿机制, 落实直接影响区治理责任。

水土保持法及实施条例均规定:如果因技术等原因无力自行治

理的, 可以缴纳防治费,由水行政主管部门组织治理。事实上,

施工、生产过程中的灰土、烟尘逸散所形成的风蚀, 随径流下泄

进入河道、沟渠、地下管线的泥沙, 地下采掘造成的地面塌陷、

水源枯竭、土壤理化性质和生态环境的恶化, 水库建设对库周

的影响等等, 由于管理机制、时空差异、技术水平等原因, 在施

工和生产运行期内, 建设生产单位对此无法进行有效治理。在

这种情况下, 作为防治责任范围的直接影响区, 对其进行表述

的量化指标, 已经不仅仅是一个面积概念了, 这里应当着重强

调的不是责任的区域 ,而是区域的责任, 对这一责任的落实, 不

是水保方案中寥寥数语的原则性要求能够解决的。所以,从法

律层面上进行制度设计, 对区域环境、项目特点、破坏程度、持

续时间、影响大小、治理难易程度等进行研究, 按照谁开发谁保

护、谁占用谁补偿、谁破坏谁治理的原则, 制定补偿标准、管理

模式, 建立水土保持补偿机制, 筹措治理资金, 是落实直接影响

区治理责任的必要途径。

2. 2� 水土保持设施与措施面积

�术语 明确指出: 水土保持设施是指具有防治水土流失功

能的各类人工建筑物、自然和人工植被以及自然地物的总称;

水土保持措施是指为防治水土流失, 保护、改善与合理利用水

土资源, 改善生态环境所采取的工程、植物和耕作等技术措施

与管理措施的总称。

2. 2. 1� #设施∃与 #措施∃的异同

( 1)就水保设施与措施定义的字面解释: % 从水保功能的

物化存在而言, 设施包含了措施; & 从物化功能的成因来讲, 设

施包括了自然植被、地物; ∋ 从目的性而言, 非水土保持生产建

设项目, 设施中人工建筑的目的从属于项目主体, 而水保措施

中的工程, 其建设目的即为了保持水土; (从保持水土的途径

而言, 设施是通过物化的客观功能, 而措施还包含了组织管理、

法律制度等人文因素及其抽象功能。

( 2) �辞海 和�现代汉语词典  中, #设施∃是为进行某种工

作或满足某种需要而建立起来的机构、系统、组织、建筑等, #措

施∃是针对某种情况而采取的处理办法。可以看出, 措施是具

体的手段、方法,从 #建立∃、#采取∃的词性而言, 都强调的是人

为作用。

( 3)水土保持教科书和多年来的水土保持统计分类中, 没

有水土保持设施一词, 对水土保持措施都是从物化角度定义

的,包括工程、植物、耕作 3部分。

2. 2. 2� 水土保持设施概念的由来

( 1)水土保持法规定:建设项目中的水土保持设施, 必须与

主体工程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投产使用; 对水土保持设

施、试验场地、种植的林草和其他治理成果, 应当加强管理和保

护。水土保持法实施条例规定: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破坏和侵

占水土保持设施,企业事业单位在建设和生产过程中损坏水土

保持设施的应当给予补偿。

( 2)水利部�关于水土保持设施解释问题的批复  (以下简

称�解释 ),给出了水土保持设施的含义,即具有防治水土流失

功能的一切设施的总称, 不仅包括水土保持植物、工程措施,也

包括具有水土保持功能的自然地貌、植被等。

( 3) �财政部、国家计委关于发布全国性及中央部门和单位

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目录的通知 (财综 [ 2002] 25号 ), 将水土

保持设施补偿费列入该目录。

( 4) �审查要点 特性表设列了水土保持设施面积,但没有

解释什么是水土保持设施。

( 5) �术语 对水土保持设施作了定义,属于推荐性标准。

2. 2. 3� 关于水土保持设施含义的探讨

( 1) #水土保持设施∃的被关注和争论, 是由 #损坏即补偿∃

而引发的,是水保设施的若损坏就要补偿, 否则便无需补偿。

于是,从水土保持功能及附和 #损坏设施即补偿 ∃的法律规定的

意愿出发,水保部门认为不仅人为采取的水土保持植物、工程,

而且具有水土保持功能的自然地貌、植被等, 都属于水保设施。

建立破坏设施即补偿制度, 或许是定义 #水土保持设施 ∃的主

因。

( 2) �术语 将人工建筑物列为水保设施, 那么公路能否作

为建筑物进而成为水保设施呢? 按照有关解释, 永久性建筑是

指采用耐久性建筑材料 (如钢、钢筋混凝土、水泥、砖、木、石等 )

构筑的、使用期限在半年以上的各种构造物或设施 (不包括公

路设施 ) 建设的永久性建筑工程。可见, 公路不属于建筑工程,

也就不能纳入水保设施。那么 , 从公路结构的物理属性而言,

混凝土等各种硬化地面, 也不能算为水保设施。

( 3)从水土保持原理分析, 改扩建项目需要对原有人工建

筑、公路设施、硬化地面等进行拆除, 这种人为施加的外营力,

会形成加速侵蚀,造成水土流失,那么对其予以保护维持, 即可

使其下垫面土壤不受冲刷。从这个角度看, 将它们称为水保设

施,似乎是有道理的。但是反过来, 如果说建造这些工业与民

用建筑、公路设施、硬化地面等, 是在搞水土保持设施建设, 则

会显现出牵强和悖论。事实上, 公路设施等各类硬化地面和永

久建筑物在水土保持上的意义是相同的, 它硬化了地表使其不

受冲刷,但土壤原有对径流的就地入渗、蓄水保土功能因之而

被破坏,土地生产力等生态功能随之丧失, 径流量的增大又会

加剧对下游土壤的侵蚀。可见非水土保持项目的建筑物和公

路设施等各类硬化地面都不属水保设施。

笔者以为: % 定义什么是水土保持设施, 应当看它存在之

初, 是否以水土保持为目的而建立, 是否有利于土壤固有的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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棱接触支架式多孔结构的维持和改善, 是否有利于提高土壤对

径流的就地入渗拦蓄功能, 是否有利于提高土地生产力、改善

生态环境。& 按照�辞海 对 #设施∃一词的定义推论, 水土保持

设施应该既包括自然科学,也包括社会科学, 且只限于人为 #建

立∃的范畴,故认为应将服务于水土保持的监测网点和科学试

验、示范场地、设施及安全保护范围纳入水保设施。∋ 水土保

持设施与措施为包含关系, 水保措施仅限于自然科学范畴, 包

括水保工程、植物、耕作措施, 不包括人文管理。(自然地貌、

植被 (含地物 )因为没有人为 #采取∃、#建立∃的因素, 所以既不

属水保设施, 也不属水保措施。

2. 2. 4� 水土保持设施对计算补偿费的影响

( 1) �术语 指出: 水土保持设施补偿费指开发建设项目由

于占用、损坏现有水土保持设施而必须依法缴纳的起补偿作用

的费用。顾名思义, 补偿费即是损坏水土保持设施数量与补偿

费征收标准的乘积。

( 2)水土保持设施的概念, 不仅需要明确定义, 而且要合

理、准确,能够被普遍理解与接受。% 多年来, 由于水土保持法

未对水土保持设施作出定义 ( �解释 不具有法律效力; �审查要

点 没有解释水保设施的含义, 也没有说明该面积与其他面积

关系如何; �术语 对水土保持设施虽作了定义, 但因其属于推

荐性标准,故对建设单位不具有强制约束力 ), 导致编制单位计

算设施面积及其补偿费无据可依。表 1为水土保持方案面积

关系表,从表 1中可以看出, 补偿费计算的面积依据五花八门,

有的按扰动地表面积计算, 有的按非耕地计算, 而有的方案竟

称以两部委商定的数字为准。& 建设单位要求编制单位规避

法律,刻意压低损坏水保设施面积, 从而降低补偿费数额, 有的

竟压低到只占应缴纳数额的 5%左右。∋ 对水保设施认识的迥

异,还导致对受补偿主体的质疑。禹阎高速公路, 之所以将补

偿费计征面积确定为非耕地, 就是因为建设单位强调国家对占

用耕地实行 #占补平衡∃原则,而他们已经对征用的耕地向土地

部门予以了补偿。事实上, 有的设施是水保部门修建的, 而有

的是其他单位建设的非水土保持工程。这些现象一直是方案

编制评审中争论的敏感问题。

表 1� 水土保持方案面积关系 hm2

项 � 目 防治责任范围 项目建设区 直接影响区 扰动地表
损坏水保

设施

水保防治

措施

补偿费

(万元 )

计算补偿费

的面积依据

禹阎高速公路 1 403. 7 113. 7 37. 7 非耕地

陕西省道 305线 67. 7 73. 1 67. 7 23. 7 损坏水保设施

西安 ! 郑州铁路 3 090. 6 2 525. 7 564. 9 2 525. 7 752. 8 2 520. 3 200. 0 两部委商定

义南煤矿 85. 9 3. 8 82. 1 5. 7 0. 6 3. 0 2. 1 扰动地表

象山煤矿 593. 9 13. 0 580. 9 13. 0 6. 7 593. 9 6. 7 损坏水保设施

渭洛河下游防洪 2 090. 0 2 017. 6 72. 4 2 017. 6 603. 1 1 726. 0 120. 6 新征地

� � ( 3)基于以上讨论结果, 笔者认为: % 对征收补偿费的前

提, 宜表述为:凡损坏水土保持设施、其他设施或者自然地貌、植

被 (含地物 ), 使原有水土保持功能降低或者丧失的, 应当予以

补偿。其中对水保监测网点和科学试验、示范场地等水保专用

设施的破坏, 应当按产权关系予以赔偿。& 应当建立 #功能补

偿∃的理念,强调是因破坏使原有水保功能降低或者丧失而对

其水保功能的补偿, 并不是对设施的补偿, 即缴纳补偿费以是否

造成水土流失为前提 ,而不是看破坏的是否为水保设施, 也就是

#破坏即补偿∃。∋ 去掉水土保持设施补偿费中的 #设施 ∃二字,

称其为水土保持补偿费,摆脱为趋附水保设施补偿费而解释水

保设施的束缚。

2. 3� 水保措施防治面积

�标准 指出: 防治面积是指对水土流失区域采取水土保持

措施, 并使土壤流失量达到允许流失量以下的面积, 以及建立良

好排水体系, 并不对周边产生冲刷的地面硬化面积和永久建筑

物占地面积。�术语 在水保设施定义中并没有包括硬化地面

面积, 且如上所述,硬化地面和永久建筑物不宜作为水保设施面

积, 也就不宜纳入水保防治措施面积。

2. 4� 林草植被恢复面积

这一面积概念隐含于 #林草植被恢复率∃ ( �标准 指出: 水

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内林草植被恢复的面积占可恢复植被面积

的百分比 )。 #恢复∃一词在�现代汉语词典  中是指 #变成原来

的样子∃,即在通常意义上意味着回到事物原来的存在方式。

对建设项目区而言, 如果原本就没有植被, 则无从谈恢复; 对建

设单位而言, #恢复∃则似乎意味着该区域没有植被的状态是由

其破坏造成的,如果在现有经济、技术条件下该区域可以改变成

为植被, 那么这种改变属于改造、治理的结果, 而不宜称之为

#恢复∃。所以, 对于建设项目林草植被的评价指标可以一并在

#林草覆盖率∃中体现。

2. 5� 水土流失面积

�术语 指出:水土流失面积是指土壤侵蚀强度为轻度和轻

度以上的土地面积,包括因开发建设项目生产建设活动导致或

诱发的以及在征占地范围内, 尚未达到容许流失量的原地貌水

土流失面积 [ 2]。

编制水土保持方案,属于项目可行性研究阶段的工作,这时

水土保持监测并未开展, 建设项目计划征占地范围内的原地貌

和将可能扰动之后的地貌, 其土壤侵蚀强度能否达到轻度和轻

度以上,水保方案是不能回答的,方案只能通过分析可能扰动土

地的面积和开挖、堆弃的方量,预测可能造成水土流失面积的数

量,确认水土流失面积要通过建设过程中的实地监测界定,而这

个结果的给出是水保设施验收时的监测报告。所以笔者认为,

将这个可能的数字作为水土流失面积,计算水土流失总治理度

并将其作为防治目标,其理论严谨性值得商榷。

3� 结论与建议

( 1)在水土保持方案中宜设立的面积及其相互关系: 防治

责任范围面积 (A )、项目建设区面积为 (B )、直接影响区面积

(C )、扰动地表面积 (D )、防治措施面积 (E )、扰动土地整治面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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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F ) ,相互关系为 A = B + C、A)D)B、E < B、D)F > E。

( 2)水土保持方案中有关指标计算。% 水土保持补偿费。

水土保持补偿费 =扰动地表面积 ∗补偿费征收标准。水土保

持补偿费属于行政事业性收费, 方案编制中计列该费时, 应征

得当地水土保持部门初步认可 ,最终数额由其按项目建设实际

核定。& 扰动土地整治率。扰动土地整治率 = (水保措施面积

+永久建筑物占地面积 +硬化地面面积 ) /扰动地表面积。 ∋

取消水土流失总治理度和植被恢复率评价指标, 避免不必要的

指标重合和有关面积概念的纠缠不清, 扰动土地整治率和林草

植被覆盖率已能反映扰动整治情况和其中的林草措施比重。

总之, 应将水土保持标准的制定和水土保持法律的修订统

筹考虑,避免出现为附和现行法律法规而在定义面积时的屈从

和牵强;进一步严谨面积定义, 简化面积种类, 确立面积作用,

明晰面积关系, 以改善在水保方案编制中的面积使用混乱状

况。

[作者简介 ] 杨瑜生 ( 1958- ) ,男, 陕西白水县人, 高级工程师,

主要从事水土保持监督管理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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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摘 � 要 ] 山东诸城市马耳山小流域在科学规划指导下, 采取多种形式加大宣传力度, 实行山、水、田、林、路综合治理,突

出 #以水为魂、以山为骨∃ 治理模式,实现了水资源综合开发利用; 种、养、加齐上,狠抓经济开发 ,建设独具特色的绿色企

业, 切实解决了富余劳动力就业问题, 增加了农民收入,为实现诸城市 #南山北水∃大格局构想做出了贡献。

[中图分类号 ] S157. 2� � � [文献标识码 ] C� � � [文章编号 ] 1000- 0941( 2007) 10- 0015- 02

1� 流域基本情况

马耳山小流域距诸城市南部低山丘陵区郝戈庄镇 6� 5 km,

流域总面积 18�4 km2, 水土流失面积 12� 7 km2, 流域平均沟壑

密度为 2� 1 km /km2,年均径流总量 260万 m3,年均土壤侵蚀量

高达 3� 89万 t。区内山多地少, 但活土层相对深厚 ,土质肥沃,

耕性较好, 蓄水保肥性能良好。年降水量约 850 mm, 多集中

于 6~ 9月份。治理前年人均产粮 270� 8 kg, 年人均纯收入

为 2 143元。

2� 项目实施情况

马耳山小流域于 2004年被列为山东省水土保持补助资金

项目后, 两年实施期内共整修水平梯田 266�67 hm2, 营造水保

林 199� 07 hm2, 疏林补植 16�27 hm2, 发展经济果木林 200 hm2

(茶园 28� 27 hm2、板栗 133�33 hm2、桃树 38�4 hm2 ), 新建塘坝 2

座, 修蓄水池 1个、扬水站 1处, 新建人字闸 2座、闸谷坊 45道,

新修环山路 3 km、桥涵建筑物 29座, 累计投工 48� 91万个, 完

成土石方 70�6万 m3,共投资 136� 16万元。

项目完成后,水土流失治理程度由 26� 38%提高到 77�56% ,

年减少土壤流失量 3�87万 t, 新增蓄水能力 33� 3万 m3,扩大灌

溉面积 78� 3 hm2, 年人均粮食达到 348 kg, 年人均纯收入达到

3 380元; 综合治理保存率达到 90% 以上, 林草覆盖率达到

37% ,基本控制了人为水土流失, 生态环境逐步进入良性循环

状态。

项目的实施, 实现了 #一带动∃ (带动了一批绿色产业 )、

#两好转∃ ( 生产条件、生态环境好转 )、#三减少∃ ( 水旱灾害、

水土流失、贫困人口明显减少 )、#四增多∃ (农民收入增多、财政

收入增多、现代生态景点增多、护水保爱水保人群增多 ), 既盘

活了补助资金,又提升了治理效果和层次。

3� 主要治理模式

针对我市南部山区、北部潍河而提出的 #南山北水∃大格局

理念,马耳山小流域主要采取的是 #以水为魂、以山为骨∃的综

合治理模式。当地人将这种综合治理模式描述为: 山不转水

转,水一转, 转绿了马耳山。

在流域综合治理中, 融入生态恢复、以人为本、山水相亲、

和谐自然新理念, 突破以往水、山、人、文、景分离的单一做法,

重视库、河、山综合治理及其功能的发挥, 统筹水环境承载能

力,以水为魂、以山为骨,在防洪与生态、亲水与安全、历史与现

代的结合上做文章,因地制宜, 将马耳山小流域划分为 4个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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